	被处罚人
	河南永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23788057562W

	案件名称
	焊工郭XX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擅自上岗作业。

	处罚决定书文号
	（建安）应急罚〔2023〕106号

	处罚决定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3年8月23日

	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

	处罚事由
	2023年8月11日建安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河南永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焊工郭亚男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擅自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建安区应急局行政处罚公示
（建安）应急罚〔2023〕106号

